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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加强和规范校园重点防火场所的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消防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本规定所称的重点防火场所是指校园区域内的下列场所：教学楼、图书室、微机室、实验室、体育器材室、功能室等场所。 后勤保障处负责用火用电的检查、管理、整改、记录等工作。
二、应将用火、用电管理纳入日常防火检查、巡查的重要内容。做到“三落实”，即落实安全地点、落实专人负责、落实安全措施。 
三、对用火用电人员应经常进行消防知识学习和培训，特别是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懂得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期火灾。 
四、不准用易燃液体引火，不准在火源附近堆放易燃易爆物，废弃的放射性有毒固体、液体、气体处理排放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不得点燃或随意排放。 
五、易燃易爆场所的电器设备和线路型号的选型必须符合国家的规定要求。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因生产、生活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校动火工作的规定，要先办理审批手续。 动火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检查现场的消防安全措施。当动火间断或终结时，应检查现场有无残留火种。 
六、后勤保障处对各种用火、用电、用气设备要定期检查、维修，不准带故障运行或使用，不得私自设置临时用电线路和设备。 
七、电气防火检查主要有以下内容： 
1、电气线路的敷设、导线直径及连接绝缘程序是否符合电气技术规范，是否有乱拉临时线路的现象；
2、熔断器是否符合电气设备安全要求，有无用铜、铝丝代替； 
3、是否存有违章安装使用电焊机、电热器具、照明器等现象； 
4、电气设备的接地、短路等保护装置是否合格，是否存在超负荷运行的现象； 
5、检查避雷器锈蚀程度、有无裂纹，引线是否完全，触点是否松动； 
6、检查设备静电连接是否齐全、可靠。 
八、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有关部门应按照《火灾隐患整改制度》的要求落实整改措施。 
九、后勤保障处每半年应对建筑物、设备的防雷、防静电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测试，并做好检查记录。 


